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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飞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原因 

邯郸市飞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

中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相关规定，挂牌公司年

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

在次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首个交易日首次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提示公告，之后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关情形消除或全国股转公司作出

股票终止挂牌的决定。 

二、可能被终止挂牌的时间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股转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二）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的规定，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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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挂牌公司为消除终止挂牌风险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与主办券商、审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配合审计机构的审计工作。公

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挂牌公司和主办券商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飞翔科技联络人：郑占红，电话：0310-8153568 

主办券商联络人：王涛，电话：021-58763309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后

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邯郸市飞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